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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最近在海外聽到不少朋友提出疑惑，他們大惑不解為何一位法律界的教授會提議

市民包括年輕人去做違法行為，正如難以想像一位醫生會去鼓勵病人嘗毒。說到底，香

港人尊崇法治精神，違法的抗爭是不會得到社會的接納和容忍。有見及此，政府有責任

保障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故須放膽果斷依法辦事、施政，不應讓違法甚至涉及暴力的

行為在香港成為慣例。「佔領中環」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卻會為公眾帶來不便、造

成社會秩序混亂，甚至最終引致無人想看到的悲劇收場，實非香港之福。如此不得民心，

有違市民福祉的提議，我們必須在發起人付諸實行之前予以制止。 

 

 月來社會討論政改及「佔領中環」，大眾的取態基本上已十分明顯，重複多遍的論述

就不在此贅。筆者認為香港人是務實理性守法的，大家應著眼於客觀現實。不論是早前

政黨抑或最近大學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調查，都清楚顯示絕大多數的香港人都不認同亦

不支持「佔領中環」。在這觀點上，反對派也只能辯說時間可以改變形勢。 

 

主流民意反對「佔中」 

 

 從這些民意調查的結果可得知，「佔中」這個行動得不到大多數受訪者的認同，推而

論之，這些調查大致反映了一些事實，亦即「佔中」只代表少數人而非社會大多數人的

意願和利益，以癱瘓中環的手段去解決「普選問題」，本身就不是香港人的意向所歸，

此時此刻，就著普選發動「佔中」明顯欠缺民意支持。 

 

 相信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清楚一點，就是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而行，由政改五步曲，到喬曉陽提出的三個堅持、兩個前提，都須按照基本

法及有關法律程序進行。之前有人提出中央要相信港人，決不會選出對抗中央的人當特

首，但筆者認為中央和大多數香港人都明白，假如普選不設門檻或門檻過低，都是不切

實際並只會對港不利。關鍵在於，中央有權力亦有充足理由確保特首候選人符合條件，

這是客觀政治現實。 

 

 另一方面，雖然民調結果顯示支持「佔中」的只佔受訪者的約百分之二十，但是我們

也不應輕視這少數人的效應。即使只有三兩萬人被煽動走到中環，也足以造成中環秩序

混亂。雖然行動發起人聲稱以和平手法「佔中」，但他們可否保證行動會以和平終結？

為了部分人的不滿及政治目的，我們應否把整體利益孤注一擲，把我們的經濟及金融命

脈置於危牆之下？ 

 

各界應全力阻止違法「佔中」 

 



 我認同香港市民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應多關心社會時事。不論是政制抑或經濟發展，

均應多參與，為香港的前程出謀獻策。至於對社會的不滿，合法合理的話如何表達也可

以，從中更可體現我們香港社會尊崇民主自由、包容的特質。香港市民的言論、結社自

由受基本法保護，市民擁有各種的公民政冶權利，從民間到政府有很多渠道讓市民表達

想法或不滿。即使部分人士對普選安排有意見，我也不認同有必要甚至有需要以違法的

手段，去表達這些意見。 

 

 筆者最近在海外就聽到不少朋友提出的疑惑，他們大惑不解為何一位法律界的教授會

提議市民包括年輕人去做違法行為，正如難以想像一位醫生會去鼓勵病人嘗毒。說到

底，香港人尊崇法治精神，違法的抗爭是不會得到社會的接納和容忍。有見及此，政府

有責任保障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故須放膽果斷依法辦事、施政，不應讓違法甚至涉及

暴力的行為在香港成為慣例。更令我們擔心的是，會有年輕人因為這些「出位」行為，

而影響自己的前途。 

 

 縱觀而言，「佔領中環」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卻會為公眾帶來不便、造成社會秩

序混亂，甚至最終引致無人想看到的悲劇收場，實非香港之福。如此不得民心，有違市

民福祉的提議，我們必須在發起人付諸實行之前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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